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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第11号 

令和２年度富津市一般会計補正予算（第６号） 

 令和２年度富津市の一般会計補正予算（第６号）は、次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る。 

 （歳入歳出予算の補正） 

１ 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に歳入歳出それぞれ80,381千円を追加し、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を歳入歳出それぞれ24,599,848千円とする。 

２ 歳入歳出予算の補正の款項の区分及び当該区分ごとの金額並びに補正後の歳入歳出予算の金額は、「第１表 歳入歳出予算補正」に 

よる。 

  令和２年６月９日提出 

富津市長  高 橋 恭 市 

提案理由 

コミュニティ推進関係費及び台風災害関連経費、過年発生農地災害復旧事業などに係る経費並びにこれらに関連する歳入を計上するも

の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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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１ 表     歳 入 歳 出 予 算 補 正

    １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14  分担金及び負担金        │                            │                  102,728 │                      325 │                  103,053 ┃          
┃                            ├──────────────┼─────────────┼─────────────┼─────────────┨          
┃                            │ 1  分 担 金                │                   17,773 │                      325 │                   18,098 ┃          
┠──────────────┼──────────────┼─────────────┼─────────────┼─────────────┨          
┃16  国庫支出金              │                            │                7,125,066 │                    2,211 │                7,127,277 ┃          
┃                            ├──────────────┼─────────────┼─────────────┼─────────────┨          
┃                            │ 2  国庫補助金              │                5,240,424 │                    2,211 │                5,242,635 ┃          
┠──────────────┼──────────────┼─────────────┼─────────────┼─────────────┨          
┃17  県支出金                │                            │                2,078,142 │                   57,036 │                2,135,178 ┃          
┃                            ├──────────────┼─────────────┼─────────────┼─────────────┨          
┃                            │ 2  県補助金                │                1,169,626 │                   57,036 │                1,226,662 ┃          
┠──────────────┼──────────────┼─────────────┼─────────────┼─────────────┨          
┃19  寄 附 金                │                            │                  501,110 │                    1,000 │                  502,110 ┃          
┃                            ├──────────────┼─────────────┼─────────────┼─────────────┨          
┃                            │ 1  寄 附 金                │                  501,110 │                    1,000 │                  502,110 ┃          
┠──────────────┼──────────────┼─────────────┼─────────────┼─────────────┨          
┃21  繰 越 金                │                            │                  100,000 │                    3,719 │                  103,719 ┃          
┃                            ├──────────────┼─────────────┼─────────────┼─────────────┨          
┃                            │ 1  繰 越 金                │                  100,000 │                    3,719 │                  103,719 ┃          
┠──────────────┼──────────────┼─────────────┼─────────────┼─────────────┨          
┃22  諸 収 入                │                            │                  379,871 │                   16,090 │                  395,961 ┃          
┃                            ├──────────────┼─────────────┼─────────────┼─────────────┨          
┃                            │ 5  雑    入                │                  252,260 │                   16,090 │                  268,350 ┃          
┠──────────────┴──────────────┼─────────────┼─────────────┼─────────────┨          
┃        歳   入   合   計        │               24,519,467 │                   80,381 │               24,599,848 ┃          
┗━━━━━━━━━━━━━━━━━━━━━━━━━━━━━┷━━━━━━━━━━━━━┷━━━━━━━━━━━━━┷━━━━━━━━━━━━━┛          



          

                     

    ２ 歳 出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 2  総 務 費                │                            │                2,700,237 │                   40,772 │                2,741,009 ┃          
┃                            ├──────────────┼─────────────┼─────────────┼─────────────┨          
┃                            │ 1  総務管理費              │                1,984,481 │                   40,772 │                2,025,253 ┃          
┠──────────────┼──────────────┼─────────────┼─────────────┼─────────────┨          
┃ 3  民 生 費                │                            │               11,209,980 │                    △869 │               11,209,111 ┃          
┃                            ├──────────────┼─────────────┼─────────────┼─────────────┨          
┃                            │ 2  児童福祉費              │                2,186,253 │                    △869 │                2,185,384 ┃          
┠──────────────┼──────────────┼─────────────┼─────────────┼─────────────┨          
┃ 6  農林水産業費            │                            │                1,307,846 │                    6,468 │                1,314,314 ┃          
┃                            ├──────────────┼─────────────┼─────────────┼─────────────┨          
┃                            │ 1  農 業 費                │                  580,639 │                    6,468 │                  587,107 ┃          
┠──────────────┼──────────────┼─────────────┼─────────────┼─────────────┨          
┃ 7  商 工 費                │                            │                  311,240 │                    1,000 │                  312,240 ┃          
┃                            ├──────────────┼─────────────┼─────────────┼─────────────┨          
┃                            │ 1  商 工 費                │                  311,240 │                    1,000 │                  312,240 ┃          
┠──────────────┼──────────────┼─────────────┼─────────────┼─────────────┨          
┃ 8  土 木 費                │                            │                1,743,907 │                    2,875 │                1,746,782 ┃          
┃                            ├──────────────┼─────────────┼─────────────┼─────────────┨          
┃                            │ 2  道路橋梁費              │                  990,049 │                    2,875 │                  992,924 ┃          
┠──────────────┼──────────────┼─────────────┼─────────────┼─────────────┨          
┃ 9  消 防 費                │                            │                1,127,536 │                      935 │                1,128,471 ┃          
┃                            ├──────────────┼─────────────┼─────────────┼─────────────┨          
┃                            │ 1  消 防 費                │                1,127,536 │                      935 │                1,128,471 ┃          
┠──────────────┼──────────────┼─────────────┼─────────────┼─────────────┨          
┃11  災害復旧費              │                            │                    2,200 │                   29,200 │                   31,400 ┃          
┃                            ├──────────────┼─────────────┼─────────────┼─────────────┨          
┃                            │ 2  農林水産業施設災        │                        0 │                   29,200 │                   29,200 ┃          
┃                            │    害復旧費                │                          │                          │                          ┃          
┠──────────────┴──────────────┼─────────────┼─────────────┼─────────────┨          
┃        歳   出   合   計        │               24,519,467 │                   80,381 │               24,599,84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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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入 歳 出 補 正 予 算 事 項 別 明 細 書
  １ 総 括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14  分担金及び負担金                        │                      102,728 │                          325 │                      103,053 ┃            
┠──────────────────────┼───────────────┼───────────────┼───────────────┨            
┃16  国庫支出金                              │                    7,125,066 │                        2,211 │                    7,127,277 ┃            
┠──────────────────────┼───────────────┼───────────────┼───────────────┨            
┃17  県支出金                                │                    2,078,142 │                       57,036 │                    2,135,178 ┃            
┠──────────────────────┼───────────────┼───────────────┼───────────────┨            
┃19  寄 附 金                                │                      501,110 │                        1,000 │                      502,110 ┃            
┠──────────────────────┼───────────────┼───────────────┼───────────────┨            
┃21  繰 越 金                                │                      100,000 │                        3,719 │                      103,719 ┃            
┠──────────────────────┼───────────────┼───────────────┼───────────────┨            
┃22  諸 収 入                                │                      379,871 │                       16,090 │                      395,96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24,519,467 │                       80,381 │                   24,599,848 ┃            
┗━━━━━━━━━━━━━━━━━━━━━━┷━━━━━━━━━━━━━━━┷━━━━━━━━━━━━━━━┷━━━━━━━━━━━━━━━┛            



          

      （歳 出）                                                                                                                            （単位：千円）
┏━━━━━━━━━━━━━━━┯━━━━━━━┯━━━━━━━┯━━━━━━━┯━━━━━━━━━━━━━━━━━━━━━━━━━━━━━━━━━━━━━━━┓  
┃                              │              │              │              │         補  正  額  の  財  源  内  訳         ┃  
┃                              │              │              │              ├───────────────────────────────┬───────┨  
┃       款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特      定      財      源        │              ┃  
┃                              │              │              │              ├───────┬───────┬───────┬───────┤  一 般 財 源 ┃  
┃                              │              │              │              │  国庫支出金  │   県支出金   │  地 方 債  │  そ の 他  │              ┃  
┠───────────────┼───────┼───────┼───────┼───────┼───────┼───────┼───────┼───────┨  
┃ 2  総 務 費                  │    2,700,237 │       40,772 │    2,741,009 │          105 │       12,243 │              │       15,000 │       13,424 ┃  
┠───────────────┼───────┼───────┼───────┼───────┼───────┼───────┼───────┼───────┨  
┃ 3  民 生 費                  │   11,209,980 │        △869 │   11,209,111 │        △289 │        △289 │              │              │        △291 ┃  
┠───────────────┼───────┼───────┼───────┼───────┼───────┼───────┼───────┼───────┨  
┃ 6  農林水産業費              │    1,307,846 │        6,468 │    1,314,314 │              │        6,468 │              │              │              ┃  
┠───────────────┼───────┼───────┼───────┼───────┼───────┼───────┼───────┼───────┨  
┃ 7  商 工 費                  │      311,240 │        1,000 │      312,240 │              │              │              │        1,000 │              ┃  
┠───────────────┼───────┼───────┼───────┼───────┼───────┼───────┼───────┼───────┨  
┃ 8  土 木 費                  │    1,743,907 │        2,875 │    1,746,782 │              │              │              │              │        2,875 ┃  
┠───────────────┼───────┼───────┼───────┼───────┼───────┼───────┼───────┼───────┨  
┃ 9  消 防 費                  │    1,127,536 │          935 │    1,128,471 │              │              │              │              │          935 ┃  
┠───────────────┼───────┼───────┼───────┼───────┼───────┼───────┼───────┼───────┨  
┃11  災害復旧費                │        2,200 │       29,200 │       31,400 │              │       20,735 │              │          325 │        8,1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24,519,467 │       80,381 │   24,599,848 │        △184 │       39,157 │              │       16,325 │       25,08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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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歳 入

     （款）  14  分担金及び負担金                                                                                                                                   
       （項）   1  分 担 金                                                                                                                         （単位：千円）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14│  │  │分担金及び負担金          │        102,728 │            325 │        103,053 │              │            │                                    ┃
┃ ├─┼─┼─────────────┼────────┼────────┼────────┼───────┼──────┼──────────────────┨
┃  │ 1│  │分 担 金                  │         17,773 │            325 │         18,098 │              │            │                                    ┃
┃ │ ├─┼─────────────┼────────┼────────┼────────┼───────┼──────┼──────────────────┨
┃  │  │ 2│災害復旧費分担金          │              0 │            325 │            325 │ 1 農地災害復 │         325│ 1 過年発生農地災害復旧事業分担金   ┃
┃  │  │  │                          │                │                │                │   旧費分担金 │            │                                 325┃
┠─┼─┼─┼─────────────┼────────┼────────┼────────┼───────┼──────┼──────────────────┨
┃16│  │  │国庫支出金                │      7,125,066 │          2,211 │      7,127,277 │              │            │                                    ┃
┃ ├─┼─┼─────────────┼────────┼────────┼────────┼───────┼──────┼──────────────────┨
┃  │ 2│  │国庫補助金                │      5,240,424 │          2,211 │      5,242,635 │              │            │                                    ┃
┃ │ ├─┼─────────────┼────────┼────────┼────────┼───────┼──────┼──────────────────┨
┃  │  │ 2│民生費国庫補助金          │      4,585,714 │          △184 │      4,585,530 │ 2 児童福祉費 │       △184│ 1 子ども・子育て支援交付金    △184┃
┃  │  │  │                          │                │                │                │   補助金     │            │                                    ┃
┃ │ ├─┼─────────────┼────────┼────────┼────────┼───────┼──────┼──────────────────┨
┃  │  │ 5│教育費国庫補助金          │        235,410 │          2,395 │        237,805 │ 5 保健体育費 │       2,395│ 1 学校臨時休業対策費補助金    2,395┃
┃  │  │  │                          │                │                │                │   補助金     │            │                                    ┃
┠─┼─┼─┼─────────────┼────────┼────────┼────────┼───────┼──────┼──────────────────┨
┃17│  │  │県支出金                  │      2,078,142 │         57,036 │      2,135,178 │              │            │                                    ┃
┃ ├─┼─┼─────────────┼────────┼────────┼────────┼───────┼──────┼──────────────────┨
┃  │ 2│  │県補助金                  │      1,169,626 │         57,036 │      1,226,662 │              │            │                                    ┃
┃ │ ├─┼─────────────┼────────┼────────┼────────┼───────┼──────┼──────────────────┨
┃  │  │ 1│総務費県補助金            │          3,780 │         27,800 │         31,580 │ 1 総務管理費 │      27,800│ 1 地域コミュニティ施設等再建支援   ┃
┃  │  │  │                          │                │                │                │   補助金     │            │   事業補助金                 27,800┃
┃ │ ├─┼─────────────┼────────┼────────┼────────┼───────┼──────┼──────────────────┨
┃  │  │ 2│民生費県補助金            │        223,483 │          2,033 │        225,516 │ 2 児童福祉費 │       2,033│ 1 子ども・子育て支援交付金    △184┃
┃  │  │  │                          │                │                │                │   補助金     │            │ 2 社会福祉施設等災害復旧事業補助   ┃
┃  │  │  │                          │                │                │                │              │            │   金                          2,217┃
┃ │ ├─┼─────────────┼────────┼────────┼────────┼───────┼──────┼──────────────────┨
┃  │  │ 4│農林水産業費県補助金      │        824,161 │         10,468 │        834,629 │ 1 農業費補助 │       6,468│ 1 「輝け！ちばの園芸」次世代産地   ┃
┃  │  │  │                          │                │                │                │   金         │            │   整備支援事業補助金          4,312┃
┃  │  │  │                          │                │                │                │              │            │ 2 農産産地支援事業補助金      2,156┃
┃  │  │  │                          │                │                │                ├───────┼──────┼──────────────────┨
┃  │  │  │                          │                │                │                │ 2 林業費補助 │       4,000│ 1 林道施設災害復旧事業補助金  4,000┃
┃  │  │  │                          │                │                │                │   金         │            │                                    ┃
┃ │ ├─┼─────────────┼────────┼────────┼────────┼───────┼──────┼──────────────────┨
┃  │  │ 9│災害復旧費県補助金        │              0 │         16,735 │         16,735 │ 1 農林水産業 │      16,735│ 1 過年発生農地災害復旧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施設災害復 │            │                              16,735┃
┃  │  │  │                          │                │                │                │   旧費補助金 │            │                                    ┃
┗━┷━┷━┷━━━━━━━━━━━━━┷━━━━━━━━┷━━━━━━━━┷━━━━━━━━┷━━━━━━━┷━━━━━━┷━━━━━━━━━━━━━━━━━━┛
     （一般会計）                                                                                                                                                   



                                                                                                                                                                    

            

     （款）  19  寄 附 金                                                                                                                                           
       （項）   1  寄 附 金                                                                                                                         （単位：千円）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19│  │  │寄 附 金                  │        501,110 │          1,000 │        502,110 │              │            │                                    ┃
┃ ├─┼─┼─────────────┼────────┼────────┼────────┼───────┼──────┼──────────────────┨
┃  │ 1│  │寄 附 金                  │        501,110 │          1,000 │        502,110 │              │            │                                    ┃
┃ │ ├─┼─────────────┼────────┼────────┼────────┼───────┼──────┼──────────────────┨
┃  │  │ 4│商工費寄附金              │              1 │          1,000 │          1,001 │ 1 観光費寄附 │       1,000│ 1 観光費寄附金                1,000┃
┃  │  │  │                          │                │                │                │   金         │            │                                    ┃
┠─┼─┼─┼─────────────┼────────┼────────┼────────┼───────┼──────┼──────────────────┨
┃21│  │  │繰 越 金                  │        100,000 │          3,719 │        103,719 │              │            │                                    ┃
┃ ├─┼─┼─────────────┼────────┼────────┼────────┼───────┼──────┼──────────────────┨
┃  │ 1│  │繰 越 金                  │        100,000 │          3,719 │        103,719 │              │            │                                    ┃
┃ │ ├─┼─────────────┼────────┼────────┼────────┼───────┼──────┼──────────────────┨
┃  │  │ 1│繰 越 金                  │        100,000 │          3,719 │        103,719 │ 1 繰  越  金 │       3,719│ 1 繰越金                      3,719┃
┠─┼─┼─┼─────────────┼────────┼────────┼────────┼───────┼──────┼──────────────────┨
┃22│  │  │諸 収 入                  │        379,871 │         16,090 │        395,961 │              │            │                                    ┃
┃ ├─┼─┼─────────────┼────────┼────────┼────────┼───────┼──────┼──────────────────┨
┃  │ 5│  │雑    入                  │        252,260 │         16,090 │        268,350 │              │            │                                    ┃
┃ │ ├─┼─────────────┼────────┼────────┼────────┼───────┼──────┼──────────────────┨
┃  │  │ 5│雑    入                  │        252,249 │         16,090 │        268,339 │ 2 雑      入 │      16,090│ 1 雑入                        1,090┃
┃  │  │  │                          │                │                │                │              │            │ 2 コミュニティ助成事業助成金 15,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24,519,467 │         80,381 │     24,599,848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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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歳 出

     （款）   2  総 務 費                                                                                                                                           
       （項）   1  総務管理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2│  │  │総 務 費  │   2,700,237│      40,772│   2,741,009│      27,348│      13,424│              │            │                                    ┃
┃ ├─┼─┼─────┼──────┼──────┼──────┼──────┼──────┼───────┼──────┼──────────────────┨
┃  │ 1│  │総務管理費│   1,984,481│      40,772│   2,025,253│      27,348│      13,424│              │            │                                    ┃
┃ │ ├─┼─────┼──────┼──────┼──────┼──────┼──────┼───────┼──────┼──────────────────┨
┃  │  │ 1│一般管理費│   1,160,299│           0│   1,160,299│国庫支出金  │       △210│              │            │                                   ┃
┃  │  │  │          │            │            │            │         105│            │              │            │                                    ┃
┃  │  │  │          │            │            │            │県支出金    │            │              │            │                                    ┃
┃  │  │  │          │            │            │            │         105│            │              │            │                                    ┃
┃ │ ├─┼─────┼──────┼──────┼──────┼──────┼──────┼───────┼──────┼──────────────────┨
┃  │  │ 7│市民活動推│      41,665│      40,772│      82,437│県支出金    │      13,634│              │            │                                   ┃
┃  │  │  │進費      │            │            │            │      12,138│            ├───────┼──────┼──────────────────┨
┃  │  │  │          │            │            │            │諸収入      │            │18 負担金補助 │      40,772│◎ コミュニティ推進関係費    15,000 ┃
┃  │  │  │          │            │            │            │      15,000│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コミュニティ助成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15,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台風災害関連経費          25,77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地域コミュニティ施設等災害復旧 ┃
┃  │  │  │          │            │            │            │            │            │              │            │     事業補助金             (25,77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款）   3  民 生 費                                                                                                                                           
       （項）   2  児童福祉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3│  │  │民 生 費  │  11,209,980│       △869│  11,209,111│       △578│       △291│              │            │                                    ┃
┃ ├─┼─┼─────┼──────┼──────┼──────┼──────┼──────┼───────┼──────┼──────────────────┨
┃  │ 2│  │児童福祉費│   2,186,253│       △869│   2,185,384│       △578│       △291│              │            │                                    ┃
┃ │ ├─┼─────┼──────┼──────┼──────┼──────┼──────┼───────┼──────┼──────────────────┨
┃  │  │ 5│子ども・子│     761,038│       △869│     760,169│国庫支出金  │       △291│              │            │                                    ┃
┃  │  │  │育て支援費│            │            │            │       △289│            ├───────┼──────┼──────────────────┨
┃  │  │  │          │            │            │            │県支出金    │            │ 1 報      酬 │       1,535│◎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人件費     1,580 ┃
┃  │  │  │          │            │            │            │       △289│            │              │            │                                    ┃
┃  │  │  │          │            │            │            │            │            │ 7 報  償  費 │          25│◎ 子ども・子育て支援事業   △2,44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旅      費 │          45│   7 報償費                         ┃
┃  │  │  │          │            │            │            │            │            │              │            │     講師謝礼                   (25)┃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11│                                    ┃
┃  │  │  │          │            │            │            │            │            │              │            │  10 需用費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35│     消耗品費                   (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2,520│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通信運搬費                 (3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ファミリーサポートセンター事業 ┃
┃  │  │  │          │            │            │            │            │            │              │            │     補助金                (△2,5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9─    



                                                                                                                                                                    
                                                                                                                                                          ─10─

            

     （款）   6  農林水産業費                                                                                                                                       
       （項）   1  農 業 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6│  │  │農林水産業│   1,307,846│       6,468│   1,314,314│       6,468│            │              │            │                                    ┃
┃  │  │  │費        │            │            │            │            │            │              │            │                                    ┃
┃ ├─┼─┼─────┼──────┼──────┼──────┼──────┼──────┼───────┼──────┼──────────────────┨
┃  │ 1│  │農 業 費  │     580,639│       6,468│     587,107│       6,468│            │              │            │                                    ┃
┃ │ ├─┼─────┼──────┼──────┼──────┼──────┼──────┼───────┼──────┼──────────────────┨
┃  │  │ 3│農業振興費│     380,742│       2,156│     382,898│県支出金    │            │              │            │                                   ┃
┃  │  │  │          │            │            │            │       2,156│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2,156│◎ 農産産地支援事業           2,156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農産産地支援事業補助金  (2,156)┃
┃ │ ├─┼─────┼──────┼──────┼──────┼──────┼──────┼───────┼──────┼──────────────────┨
┃  │  │ 4│園芸振興費│         406│       4,312│       4,718│県支出金    │            │              │            │                                   ┃
┃  │  │  │          │            │            │            │       4,312│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4,312│◎ 園芸振興総務関係費         4,312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輝け！ちばの園芸」次世代産地 ┃
┃  │  │  │          │            │            │            │            │            │              │            │     整備支援事業補助金      (4,3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款）   7  商 工 費                                                                                                                                           
       （項）   1  商 工 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7│  │  │商 工 費  │     311,240│       1,000│     312,240│       1,000│            │              │            │                                    ┃
┃ ├─┼─┼─────┼──────┼──────┼──────┼──────┼──────┼───────┼──────┼──────────────────┨
┃  │ 1│  │商 工 費  │     311,240│       1,000│     312,240│       1,000│            │              │            │                                    ┃
┃ │ ├─┼─────┼──────┼──────┼──────┼──────┼──────┼───────┼──────┼──────────────────┨
┃  │  │ 4│観 光 費  │      38,818│       1,000│      39,818│寄附金      │            │              │            │                                   ┃
┃  │  │  │          │            │            │            │       1,000│            ├───────┼──────┼──────────────────┨
┃  │  │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1,000│◎ 観光施設関係費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宕山自然動物園管理運営事業     ┃
┃  │  │  │          │            │            │            │            │            │              │            │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  │  │  │          │            │            │            │            │            │              │            │     施設整備工事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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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8  土 木 費                                                                                                                                           
       （項）   2  道路橋梁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8│  │  │土 木 費  │   1,743,907│       2,875│   1,746,782│            │       2,875│              │            │                                    ┃
┃ ├─┼─┼─────┼──────┼──────┼──────┼──────┼──────┼───────┼──────┼──────────────────┨
┃  │ 2│  │道路橋梁費│     990,049│       2,875│     992,924│            │       2,875│              │            │                                    ┃
┃ │ ├─┼─────┼──────┼──────┼──────┼──────┼──────┼───────┼──────┼──────────────────┨
┃  │  │ 3│道路新設改│     496,771│       2,875│     499,646│            │       2,875│              │            │                                   ┃
┃  │  │  │良費      │            │            │            │            │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1,313│◎ 社会資本整備総合交付金事業(単    ┃
┃  │  │  │          │            │            │            │            │            │              │            │   独分)                      2,875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1,562│                                    ┃
┃  │  │  │          │            │            │            │            │            │              │            │ ○市道山王下飯野線整備事業    (69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手数料                    (69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道下飯野線整備事業      (2,18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手数料                    (6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土地評価・登記業務委託料       ┃
┃  │  │  │          │            │            │            │            │            │              │            │                             (1,56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款）   9  消 防 費                                                                                                                                           
       （項）   1  消 防 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9│  │  │消 防 費  │   1,127,536│         935│   1,128,471│            │         935│              │            │                                    ┃
┃ ├─┼─┼─────┼──────┼──────┼──────┼──────┼──────┼───────┼──────┼──────────────────┨
┃  │ 1│  │消 防 費  │   1,127,536│         935│   1,128,471│            │         935│              │            │                                    ┃
┃ │ ├─┼─────┼──────┼──────┼──────┼──────┼──────┼───────┼──────┼──────────────────┨
┃  │  │ 4│防 災 費  │     310,309│         935│     311,244│            │         935│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935│◎ 防災行政無線管理事業         93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需用費                         ┃
┃  │  │  │          │            │            │            │            │            │              │            │     修繕料                    (93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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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1  災害復旧費                                                                                                                                         
       （項）   2  農林水産業施設災害復旧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11│  │  │災害復旧費│       2,200│      29,200│      31,400│      21,060│       8,140│              │            │                                    ┃
┃ ├─┼─┼─────┼──────┼──────┼──────┼──────┼──────┼───────┼──────┼──────────────────┨
┃  │ 2│  │農林水産業│           0│      29,200│      29,200│      21,060│       8,140│              │            │                                    ┃
┃  │  │  │施設災害復│            │            │            │            │            │              │            │                                    ┃
┃  │  │  │旧費      │            │            │            │            │            │              │            │                                    ┃
┃ │ ├─┼─────┼──────┼──────┼──────┼──────┼──────┼───────┼──────┼──────────────────┨
┃  │  │ 1│農地災害復│           0│      17,200│      17,200│分担金及び負│         140│              │            │                                    ┃
┃  │  │  │旧費      │            │            │            │担金        │            ├───────┼──────┼──────────────────┨
┃  │  │  │          │            │            │            │         325│            │14 工事請負費 │      17,200│◎ 過年発生農地災害復旧事業  17,200 ┃
┃  │  │  │          │            │            │            │県支出金    │            │              │            │                                    ┃
┃  │  │  │          │            │            │            │      16,735│            │              │            │ ○補助事業                 (17,2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  │  │  │          │            │            │            │            │            │              │            │     災害復旧工事           (17,200)┃
┃ │ ├─┼─────┼──────┼──────┼──────┼──────┼──────┼───────┼──────┼──────────────────┨
┃  │  │ 3│林道施設災│           0│      12,000│      12,000│県支出金    │       8,000│              │            │                                    ┃
┃  │  │  │害復旧費  │            │            │            │       4,000│            ├───────┼──────┼──────────────────┨
┃  │  │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12,000│◎ 過年発生林道施設災害復旧事業     ┃
┃  │  │  │          │            │            │            │            │            │              │            │                             12,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単独事業                 (12,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  │  │  │          │            │            │            │            │            │              │            │     災害復旧工事           (12,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24,519,467│      80,381│  24,599,848│      55,298│      25,083│              │            │                                    ┃
┗━━━━━━━━━━━┷━━━━━━┷━━━━━━┷━━━━━━┷━━━━━━┷━━━━━━┷━━━━━━━┷━━━━━━┷━━━━━━━━━━━━━━━━━━┛
     （一般会計）                                                                                                                                                   



性 質 別 予 算 現 額 の 状 況

予 算 額 構成比(％) 予 算 額 構成比(％)
1  市税 8,878,866 36.2 0 0.0 8,878,866 36.1
2  地方譲与税 267,000 1.1 0 0.0 267,000 1.1
3  利子割交付金 3,500 0.0 0 0.0 3,500 0.0
4  配当割交付金 25,000 0.1 0 0.0 25,000 0.1
5  株式等譲渡所得割交付金 15,000 0.1 0 0.0 15,000 0.1
6  法人事業税交付金 40,000 0.2 0 0.0 40,000 0.2
7  地方消費税交付金 999,000 4.1 0 0.0 999,000 4.1
8  ゴルフ場利用税交付金 61,000 0.2 0 0.0 61,000 0.2
9  自動車取得税交付金 1 0.0 0 0.0 1 0.0
10  環境性能割交付金 32,000 0.1 0 0.0 32,000 0.1
11  地方特例交付金 31,000 0.1 0 0.0 31,000 0.1
12  地方交付税 835,000 3.4 0 0.0 835,000 3.4
13  交通安全対策特別交付金 4,500 0.0 0 0.0 4,500 0.0
14  分担金及び負担金 102,728 0.4 325 0.4 103,053 0.4
15  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268,771 1.1 0 0.0 268,771 1.1
16  国庫支出金 7,125,066 29.1 2,211 2.8 7,127,277 29.0
17  県支出金 2,078,142 8.5 57,036 71.0 2,135,178 8.7
18  財産収入 41,449 0.2 0 0.0 41,449 0.2
19  寄附金 501,110 2.0 1,000 1.2 502,110 2.0
20  繰入金 563,763 2.3 0 0.0 563,763 2.3
21  繰越金 100,000 0.4 3,719 4.6 103,719 0.4
22  諸収入 379,871 1.6 16,090 20.0 395,961 1.6
23  市債 2,166,700 8.8 0 0.0 2,166,700 8.8

24,519,467 100.0 80,381 100.0 24,599,848 100.0

予 算 額 構成比(％) 予 算 額 構成比(％)
1  人件費 4,107,670 16.8 1,535 1.9 4,109,205 16.7
2  物件費 3,313,940 13.5 2,339 2.9 3,316,279 13.5
3  維持補修費 176,029 0.7 0 0.0 176,029 0.7
4  扶助費 3,578,532 14.6 0 0.0 3,578,532 14.5
5  補助費等 6,408,441 26.1 29,745 37.0 6,438,186 26.2
6  普通建設事業費 2,636,850 10.8 17,562 21.9 2,654,412 10.8
7  災害復旧事業費 2,200 0.0 29,200 36.3 31,400 0.1
8  公債費 1,564,892 6.4 0 0.0 1,564,892 6.4
9  積立金 156,189 0.6 0 0.0 156,189 0.6
10  投資及び出資金 483,717 2.0 0 0.0 483,717 2.0
11  貸付金 81,200 0.3 0 0.0 81,200 0.3
12  繰出金 1,959,807 8.0 0 0.0 1,959,807 8.0
13  予備費 50,000 0.2 0 0.0 50,000 0.2

24,519,467 100.0 80,381 100.0 24,599,848 100.0

構成比(％)

(単位：千円)

合　　　計

合　　　計

補　　正　　前 補　　正　　後
区　　　分

区　　　分
補　　正　　前 補　　正　　後

（歳入）

（歳出）

補　正　額 構成比(％)

補　正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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